委 託 書

立委託書人              茲因事不克親往領取「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徵收範圍內
□建物補償費(救濟金)  □建物自動拆遷獎助(勵)金
□農漁牧作物補償費     □營業（停工）損失補償費    
□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、經營設備遷移費(補助費)

□人口遷移費         □房租補助費　　　　
□墳墓遷葬費    □墳墓自動遷葬獎勵金   □其他
茲委託　　　　　　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理有關領款事宜。

此致
桃園縣政 府
委　託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身分證字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話：

受　託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身分證字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話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附註：應檢附委託人一年內核發之印鑑證明，並檢附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切結「與正本相符」)，並蓋印鑑章。















